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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用机场管理暂行规定
民用机场管理暂行规定
（一九八六年四月六日国务院发布）国发［1986］43号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民用机场的管理，保障飞行安全，维护机场秩序，提高机场使用效率，以利于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从事民用航空运输、航空训练，航空作业的民用航空器使用的机场。用于航空作业的季节性临时机场和直升机临时起降点除外。

第三条 民用机场由中国民用航空局（以下简称民航局）归口管理。

第四条 民用机场必须持有机场使用许可证方可开放使用。

机场使用许可证由机场管理机构向民航局申请，经民航局审查批准后颁发。

民航局收到申请后，应当在三个月内作出决定。

第五条 申请机场使用许可证的民用机场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㈠　持有机场修建批准文件和工程验收合格文件。

㈡　具备与航空器型号、运行方式和运营业务量相适应的飞行区、工作区及其设施和人员。

㈢　具备能够保障飞行正常和安全的航行管制、通信导航、气象等设施和人员；申请开放仪表飞行的机场，必须符合民航局有关仪表飞行的规定。

㈣　具备安全保卫条件。

㈤　具备处理特殊情况的应急计划以及相应的设施和人员。

第六条 国际机场应当具备国际通航的条件，并按国家规定办理审批手续。

国际机场的开放使用，由民航局对外公布；对外提供国际机场资料，由民航局统一办理。

第七条 民用机场必须按照机场使用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开放使用 。 需要变更使用范围的，须经民航局核准，并换发机场使用许可证。机场停止使用和恢复使用，均须事前报民航局批准；长期停止使用的，须注销机场使用许可证。

民用机场废弃或改作他用，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审批手续。

第八条 民用机场的土地， 由机场管理机构统一规划管理，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侵占。

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根据民航局批准的机场总体规划，提出用地计划，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审批手续。

与机场业务有关的单位，在机场内修建业务所需的工程设施，应当服从机场总体规划和安全使用的要求，经机场管理机构及其上级机关审查同意后，报请当地人民政府批准。

第九条 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国家关于保护机场净空的规定，做好机场净空保护工。作保障飞行安全。

第十条 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做好机场环境保护工作。对噪声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航空器，机场管理机构有权拒绝其起降。

第十一条 使用机场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以及机场管理规章，并按规定向机场管理机构交付机场使用费和服务费。

机场收费标准，由民航局商有关部门制定。

第十二条 机场管理机构违反本规定，或者对机场管理不善，导致机场条件严重恶化、危及飞行安全的，民航局有权根据情节轻重，给予警告、暂停使用或者吊销机场使用许可证等处罚；对主要负责任者，有关主管部门应当给予行政处分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民航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本规定发布前已经开放使用的民用机场，其管理机构应当在六个月内按照本规定补办申请审批手续；逾期不办的，不得继续开放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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